
 

 

吉林：

积极参与迫

害法轮功的

中共北京副

市长吉林，

2010 年 12

月 13 日抵

台，15 日在

台中与新竹

两地亲自接

获刑事诉状

上搞臭、经济上搞

垮、肉体上消灭”

的政策推行迫害，

据资料统计，从

1999 年 7 月至 200

年 10 月，山东省被

迫害致死的法轮功

学员就有 93 人，仅

次于黑龙江省（128

长，2007 年 11 月任江西省委书记。

据法轮功学员收集的证据，苏

荣在吉林省任职期间，从 1999 年全

面镇压一开始就积极表态支持并主

持对法轮功学员的“转化”和开除

党籍、开除公职的处罚。吉林省法

轮功被迫害致死人数居全国第二。 

2004 年 11 月 4 日，曾任甘肃

省委书记的苏荣随吴邦国出访赞比

亚时，因其在吉林、青海、甘肃任

职期间对法轮功学员犯下了谋杀、

酷刑折磨和侮辱罪行被控告，苏荣

不得不单独留下等候传讯，做贼心

虚的苏荣明知自己罪责难逃，于 11

月 8 日下午两点逃 

匿。随即赞比亚警 

方对其发出通缉令， 

并派出警察搜索被 

告。然而在中使馆 

的协助下，经过好 

几天的东躲西藏、 

隐姓埋名，苏荣才 

失魂落魄的潜逃回大陆。 

 
 
 
 
 
 
 
 
 
 
  
 
 
 
 
  
 
 
 

 
 
 
 
 
 
  
 
 
 
 
 
 
 
 
 
 
 
 
 
 
 
 
 
 
 
 
 
 
 

  第 117 期    2011 年 5 月 10 日 

《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揭露了中共邪恶本
质，截至 2011 年 5 月 4 日止，已有超过 9437 万
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
队。天灭中共邪教，退党团队“三退”保命。 

用海外信箱给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突破网络封锁，上动态网后链接明慧网。 

图：中共北京副市长
吉林在数百人的会场
上，对递到眼前的诉
状一脸愕然 

北京副市长被刑告 仓惶离台 

后，突于晚间七时离开台湾。这是

2010 年 8 月以来，继广东省长黄华

华、陕西代省长赵正永、宗教局长王

作安以及湖北省委书记杨松之后，又

一个残酷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狼

狈离开台湾。 

原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被告 
吴官正: 根据明慧网 2003 年 11

月4日报道吴官正在山东任省委书记

期间积极实施江泽民对法轮功“名誉

人）和吉林省（102 人）的第三个省

份，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有

70 多岁的老人和不满八个月的婴

儿。 

吴官正于 2003 年 10 月 27 日在

塞浦路斯被起诉。2009 年 11 月，西

班牙国家法庭也做出一项历史性的

裁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吴

官正，同时被起诉的还有中共前党魁

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

江西省书记苏荣被通缉 
苏荣：曾任甘肃省委书记和吉林

省委“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 组

图：被告 
吴官正 

图：被通缉
中的苏荣 

自 2002 年 10 月以来，海外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及其帮凶。
至 2007 年，法轮功学员在全球 30 个城市和地区，发起 50 多个控告江泽民的刑事和民事诉讼，被称为 21 世纪最大
的国际人权诉讼案。江氏集团及协从者灭绝人性地迫害法轮功学员，其手段之卑鄙，性质之恶劣，激起了全世界
一切有良知的人民的强烈反对。等待江泽民及协从者的将是比二战后清算希特勒及其盖世太保更为严厉的制裁。 

法轮功是佛家修炼
功法，要求修炼者处处按
“真、善、忍”标准升华
道德，使其真诚、善良、
宽容，身心净化。至 2010
年，法轮大法已经传遍世
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广受赞誉，获得各国各地
政府褒奖、支持议案 3000
多项；法轮功的主要书籍
《转法轮》被译为 30 多
种语言在全世界发行，并
可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真、善、忍”的美好传
遍了世界。 

历史的审判已经开始 



 

 

 
 
 
 
 
 
 
 
 
 
 
 
 
 
 
 
 
 
 
 
 
 
 
 
 
 
 
 
 
 
 
 
 
 
 
 
 
 
 
 
 
 
 
 
 
 
 
 
 

“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诚心敬念有福报    危难之时命能保 

十多年来，中共采用“名誉上

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

“打死算自杀”等灭绝政策迫害法

轮功学员。很多人被中共欺骗，误

以为法轮功违法了，因而很多参与

迫害者跟随中共江氏集团，有恃无

恐。其实，按现行的中国法律，修

炼法轮功都是合法的，而迫害法轮

功才真正的是在犯罪。 

一、信仰自由是宪法保障的公民基

本权利 

《宪法》规定：“我国公民有

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公民有

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和

示威的自由。”“任何国家机关、

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

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

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

民”。 

可见，法轮功学员不论是对

“真、善、忍”的信仰，还是上访、

或讲法轮功真相都是合法的。 

二、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法

轮功违法 

首先要明确一个基本的法律理

念——“法无明文不为罪”，就是

说：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是犯罪的行

为都是合法的。翻遍中国的“基本

法律”和“其他法律”，没有找到

一部法律规定法轮功违法，没有任

何一部法律认定法轮功是“X

教”。目前越来越多的律师和法官，

也都逐渐认清了这一点。 

实际上，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

过程中一直在“以权代法”，根本

就没讲过什么法律。 

三、江泽民的讲话和媒体报导没有

法律效力 

说法轮功是“X 教”，是江泽

民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随口说的，

而后《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法

轮功是 X 教》的评论员文章。江泽

民的讲话属于个人言论，不是法律。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更没有法

律效力了，更不能据此而定罪。 

四、1999 年人大常委会的反邪教决

定及两高的司法解释从头到尾都没

有提到“法轮功”字样 

出现“法轮功是 X 教组织”字

样的是“两高”各自下发的《内部

通知》，但内部通知不具有法律效

力。 

五、公安部认定的邪教组织没有法

轮功 

2005 年 4 月 9 日《公安部（通知）》

公通字（2005）39 号文件中指出：到

目前为止，共认定和明确的邪教组织

有 14 种，里面没有法轮功。（在百度

或其他网站中输入“公安部认定的邪

教组织”就可查到这个名单） 

综上所述，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

法轮功，违反了中国的法律，事实上

也违反了国际法，这些罪行必将受到

追究。 

目前，在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对江泽民、罗干等迫害法轮功的中共

高官的国际起诉案已有五十多起，罪

名是“反人类罪”、“酷刑罪”等，

此案被称为本世纪 大的国际人权诉

讼案。◇ 

法轮功讲“真善忍”，主张有

神论，共产党讲“假恶斗”，主张

无神论。法轮功倡导“真”，这包

括说真话、做真事。而中共却一直

依靠谎言洗脑。法轮功倡导“善”，

包括遇事考虑他人，与人为善。而

共产党一直提倡“残酷斗争、无情

打击”。法轮功倡导出现矛盾时反

思自己的问题，这种世界观无疑是

向内自省的，与中共向外的斗争哲

学截然对立。斗争却是共产党获得

政权和维持生存的主要手段。从意

识形态上来说，共产党赖以生存的

“主义”与法轮功的教导是截然对

立的。 

1989 年“六四”天安门屠杀之

后，中共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中

共已无法用马、列、毛的原教旨主

义整合其党徒，而转向了用全面腐

助纣为虐都将承担责任
《公务员法》第九章第五十四条

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

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

任。” 

在中共头子江泽民发动的对法

轮功迫害中，一些助纣为虐的打手

说：“是江泽民叫我干的。”你以为

是恶党叫你杀人的，你就可以推卸责

任了吗？就可以逃脱惩罚了吗？这

条法律堵死了所有迫害法轮功的公

检法、各级行政人员推脱罪责、逃避

惩罚的后路。 

任何独裁者都会推出“替罪羊”

为自己开脱。文革结束后，红极一时

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第一个

“畏罪自杀”，积极效忠中共“红色

路线”的 793 名警察、17 名军管干

部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然后给家属

一张“因公殉职”通知单了事。 

无数历史教训告诉今天：历次搞

运动都是祸害百姓，中共一贯卸磨杀

驴，其追随者都没有好下场。 

根据《公务员法》，所有参与迫

害的人将来都得自己承担责任。实际

上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才是这场

运动的真正的牺牲品！那些潜逃了几

十年的法西斯纳粹党徒如今一个个

依然还在被追查中，而你现在迫害法

轮功的每一件“政绩”都将成为明天

受审判的证据。◇ 

中共为何迫害法轮功？ 
败来换取党徒的忠心。此时法轮功

学员修炼“真善忍”，展示出来的

道德风貌打动了民众尚存的内心

善良，引来上亿民众的敬仰，参与

修炼，法轮功这面道德的镜子照出

了中共的一切不正。法轮功修炼者

自觉实践着“真善忍”的同时，身

心健康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法轮

功的发展方式是人传人，心传心，

从 1992年到 1999年短短七年的时

间，就从无到有，发展到一亿人。

江泽民靠谎报简历起家，当然

害怕“真”；以镇压民众而飞黄腾

达，当然不喜欢“善”；以勾心斗

角的党内斗争维持权力，当然不爱

听“忍”。江泽民的阴暗心理、独

裁权欲、残暴人格和对“真善忍”

的恐惧与嫉妒成为江泽民无端发

起迫害法轮功的原因。◇ 



 

 

 

 
 
 
 
 
 
 
 
 
 
 
 
 
 
 
 
 
 
 
 
 
 
 
 
 

 
 
 
 
 
 
 
 

 
 
 
 
 
 
 
 
 
 
 
 
 
 

 
 

善人快把真相寻，  大法度人看人心。  三退保命避灾难，  诚信大法福临门。

【明慧网】王孝华，女，今年五

十岁，河北沧州东光镇北关村人，是

个孝顺的好儿媳。就这样一位善良妇

女却遭中共两次非法拘留、一次洗脑

班迫害、一年半非法劳教，直接经济

损失上万元。 
孝顺的媳妇 
修炼法轮大法前，王孝华曾患胃

病、神经衰弱、腰疼、淋巴结炎等，

几乎浑身是病，还经常感冒。一九九

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平时按“真、

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所有病症

全部消失，真是一身轻。她的婆婆晚

年半身不遂瘫卧在床，她不嫌脏臭端

屎端尿，一直伺候老人七、八年，获

得邻里的一致好评。 
被绑架逼供后遭非法劳教 
二零零八年一月十八日上午，王

孝华正在家中给人洗车，东光县政保

股长宫敬温、郭锐等一行四、五人非

法闯入她家，进行非法查抄，并绑架

王孝华到东光县公安局，被逼问真相

资料来源未果，恶警将她送往东光县

看守所。因县看守所不收，就把她转

送到南皮县看守所。在那里因王孝华

拒绝穿囚服、作劳役，被恶警打耳光。

她质问恶警：“你打好人对吗？”恶

人叫嚣：“就打你了，又怎么样？”

王孝华和南皮县一法轮功学员被铐

在地上三、四天，期间不让洗漱、不

让睡觉。王孝华绝食抗议，被灌食不

成，又用哄骗的办法叫吃饭，共绝食

十九天。到二月五日又被劫持到吴桥

县看守所继续迫害。 
在吴桥县看守所，王孝华继续绝

食抗议，并要求无罪释放，约半个月

时，面色苍白，身体虚弱，时常出现

昏迷，口吐白沫现象。吴桥看守所怕

承担责任，给东光公安打电话，就这

样在二月二十一日，她又被劫持回东

光县看守所。同样，受东光政保股副

股长郭锐的指使，她又被家人逼迫写

“保证书”。王孝华又绝食抗议四天。

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宫敬温、郭锐给

王孝华戴上手铐，将她劫持到石家庄

女子劳教所劳教一年半。 
来到劳教所，刚一进监，便被搜

身。接下来就被强制洗脑。如果再坚

持信仰，就不允许上厕所、洗漱，不

让与人说话，一行一动由别人监视。

一个月后，王孝华被调到以奴役劳动

为主的三大队。在这里没黑没白的干

活。如在菜园子里种菜、搞塑封、装

筷子、做浴帘，特别是过年过节时还

要给超市卖的蔬菜打包装，每天都要

干十七个小时以上。她找到狱警张艳

说明“真、善、忍”没有错，在这里

被强迫劳动是非法的。恶警吕雅芹指

使坏人看着她，王孝华抗议不干奴工

时就遭恶人打骂。 
在那里坚定信仰的法轮功学员，

都会受到进一步的残酷迫害。尤其是

一、四大队 邪恶，据从那里转来的

学员说男恶警很下流。拒绝转化的邯

郸法轮功学员郭瑞云，被从一大队劫

持到三大队，让坏人看管着罚站、不

让睡觉，一宿一宿的站着， 后站的

双脚肿胀，行走困难，恶警还逼她自

己去餐厅。还有几名坚定的法轮功学

员被铐在床边上，或被铐在暖气片上

整天罚站，被熬时间 长的达七天。

同时还被逼迫看诬蔑大法的电视、报

纸，从精神上折磨她们。还有超负荷

的苦役，每天仅睡几个小时，从身体

上摧残法轮功学员。王孝华于二零零

九年六月才回到家中。 
前期遭迫害事实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五日，王孝华

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被当地警察非

法绑架回东光县看守所，家中的孩子

哭闹不止，要找妈妈，丈夫在公安警

察压力下，对她又打又骂。当时一同

被绑架的还有程桂君、周荣华、马志

新、刘铁栋、李怀星等几名法轮功学

员。王孝华的家人在公安局的压力

下，逼迫她放弃修炼并写“保证书”，

家人给公安局政委王希杰送约六千

元的礼物，王孝华被非法拘留三天，

看守所勒索了一百元现金后才放人。

二零零零年正月，王孝华再次去

北京上访。在信访局大门外被绑架，

和法轮功学员范忠新一同在北京被

当地警察劫持到东光某宾馆。范忠新

被铐在窗户外面的铁栏杆上，王孝华

被关在一间厕所内。晚上被政保股长

姜万治和李长生劫持到东光县看守

所。再次被非法拘留近一个月，又被

看守所勒索数百元后才回家。 
二零零零年四月，东光镇“六一

零”（中共邪党成立的专门迫害法轮

功的非法组织）人员杨晨光伙同东光

县广播电视台人员到王孝华的工作

单位，逼迫她上电视诬蔑法轮功，她

坚决抵制，恶人又给她的丈夫李建亭

施压，李对她一顿打骂，王孝华被打

得大腿青紫。李建亭配合坏人自己上

电视说谎、诬陷法轮功、欺骗世人，

所以说中共自迫害法轮功以来，对法

轮功的所有宣传都是栽赃陷害。 
二零零零年七月的一天，晚上十

点多，东光镇派出所所长刘玉松等两

人非法闯入王孝华家中，采用欺骗、

恐吓手段把她骗至“六一零”在曲庄

敬老院办的洗脑班（灌输谎言，强迫

放弃信仰的地方），还是让家人逼迫

写不修炼的“保证书”等，她不配合，

家人、丈夫在公安压力下对她又是一

顿打骂，王孝华又被非法关押了四、

五天。她丈夫在无知中配合恶人作了

大坏事，到头来害人害己，不久暴病

身亡。◇ 

法轮功学员遭受的部分酷刑 



 

 

【明慧网】根据迫害法轮功的元

凶之一周永康的密令，大陆某监狱对

曾经关押过的法轮功学员进行跟踪调

查，结果令监狱领导十分震惊，除几

人因迫害致死外，其余人员回家后都

已从新开始修炼，管教狱长叹气道：

“共产党在法轮功面前彻底失败了。”  

一位退休的监狱老领导得知消息

后对监狱领导说：“读过《九评共产

党》的人都知道，共产党是个地地道

道的邪党，一贯标榜实事求是，实际

上从来都是暴力加谎言欺骗。而修炼

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根本就不

是什么罪犯，而是修炼做好人，是修 

佛修道的人，怎么可能被邪恶的共产党转化

呢？正如法轮功师父所说，自迫害一开始就

注定是失败的。共产党本身邪恶至极，可是

江泽民却一意孤行，口出狂言，‘我就不相

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结果怎样？十

多年过去了，法轮功不仅没被压倒，反而弘

传到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江泽民已经被送

上国际人权法庭等待审判，江泽民真是蛤蟆

坐井观天——自寻短见啊！年轻人，你们千

万不能再跟江泽民及其帮凶继续作恶了，现

在止步还来得及啊！”◇ 

 
 

 
 
 
 
 
 
 

 
 
 
 
 
 
 
 
 
 
 
 
 
 
 
 
 
 
 
 
 
 
 
 
 
 
 
 
 
 
 
 

【明慧网】阴阳的概念古已有

之，佛教轮回转生、善恶报应的说法

为历代中国人所信奉；还有一种是

“附体”现象，就是人死亡后，亡灵

附着在他人身上，借这个人的嘴表达

他的意愿，这种现象是比较普遍存在

的；还有的人是死而复活，他能记起

死后所见到的阴间的情景；当然在国

外还有人作一些濒死研究的，还有人

通过催眠不自觉地得到了一些阴间

的信息。 

由于篇幅有限，在此仅举一实

例。（明慧网上的实例很多，都是有

名有姓有地址可查的真实事件，并且

在当地造成了相当的影响。） 

河北赞皇县纪检委常委滑海英，

在城关镇参与迫害法轮功。滑海英执

行上级的命令，指使乡、村干部到法

轮功学员家逼迫其填写不去北京和

放弃修炼的保证书。城关镇法轮功学

员丁刚子靠修理自行车维持生计，因

不放弃修炼“真善忍”，被骗进县看

守所。看守所的狱卒用戴背铐、上脚

镣、电棍电等酷刑折磨他，丁刚子于

2001 年 6 月 11 日被迫害致死。当天

中午狂风席卷赞皇大地，狱卒们心虚

得要命，买了鞭炮放了一中午，借此

壮胆。丁刚子的死，滑海英应负一定

的责任。 

2002 年 2月 10 日下午 2点左右，

滑海英的长子年仅 17 岁的滑恒，骑摩

托车被撞死。滑恒的三姑闻讯赶到他

家，一进门就嚎啕大哭。然后他三姑

声音也变了，大声地喊叫着：“我要

找我爸说话！我要找我爸说话！让他

过来！”滑恒的魂灵附到他三姑身上

了。滑海英来到跟前说：“你有什么

话跟爸爸说吧，我听着。”“爸爸，

你以后不要干涉法轮功，法轮大法是

正法！你听见没有！”滑海英不知所

措，沉默不语。此时被附体的滑恒的

三姑拽住滑海英的脖领子拼命地摇晃

着，并大声地重复：“你以后不要干

涉法轮功，法轮大法是正法！你听见

没有！你听见没有！！”这时在一旁

的滑海英的一位亲戚就对滑海英说：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赶快答应

他！”滑海英似有所悟地说：“我

听见了，行，行，行，我答应你。”

此事在当地影响很大，因为法

轮功正被疯狂迫害，人们比较关注

法轮功，突然发生这样的事，还这

么稀奇，自然被人们风传不停，所

以在当地传的很广。此事被海外法

轮大法明慧网披露后，河北省内高

官不相信，就派专人前去调查真伪，

扬言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他们找到

滑海英问情况，滑海英顶着巨大压

力，将事实和盘托出， 后还提出

辞职不干了。滑海英是县纪委常委，

又是迫害法轮功的主要人员，可是

儿子附体后的现实是他亲自经历

的，因为自己作恶，儿子的命都失

去了，他还会替中共说话吗？调查

真伪的省内高官还是将信将疑，又

到当地百姓中明察暗访，所说都与

明慧网报道的相当一致。 

还有关于山东省沂水县高桥镇

于长亮附体的事，在百度上都能搜

索出来，只是文章中没敢提到他参

与迫害法轮功的事，只是提到“不

要再害好人了”。(文／清泉)◇ 

【明慧网】以下是明代郑

瑄《昨非庵日纂》中讲述的作

者的一段经历。 

正德年（明武宗年号，1506

—1521 年）己卯日，我（本文

原作者郑瑄自称）北上到王家

渡，同时靠岸的几条船，都是

同辈人乘坐的。一会儿，船上

的人，与土居人（当地百姓）

发生殴打。把船上参加斗殴的

人揪来一看，正是我的家僮。 

我轻微地责备了我的家

僮，然后让当地的土人离开，

土人还想纠缠，不愿意下船。

同辈中，有一个人，很快站起

来，赫然大怒，斥责当地的土

人说：“你们是什么人？敢集

结这么多人，上官船行劫，反

而说是船上人打了你们！把他

们捆起来！”那些土人，这才

感到害怕，叩头哀求。那个人，

一下子就把土人呵叱下去了。 

在座的人，都啧啧称赞其

人有才干。而那个人，自己也十

分的洋洋自得。他对我说：“老

兄，你怎么如此迂腐！做官要用

智谋，天理良心四字，是用不得

的！”我听了很失望，什么话都

没有说。 
后来，那个人被授予绍兴推

官（官名），果然随心所欲，罗

织罪名，枉法使坏，陷人于罪。

被他冤枉的人，无计其数。再后

来，那人又升为刑部主事（官名），

恣横无忌，人皆畏恐。 
却不料，他突然在背上长了

一个痈疽， 后，发展到溃烂流

污，穿透胸口而死。他没有儿子，

其后事，问及乡民，大家都眉头

紧锁，不忍说出其凄惨之状。 
那个人所讲的“天理良心四

字，是用不得的”话，真是自害

其身。人怎么能把“天理良心”

放在一边，弃置不顾呢？这四个

字，是不可或缺的呀！（事据明

代郑瑄《昨非庵日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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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良心 不可或缺


